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
关于加强经营主体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管理的工作规范（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撤销虚假经营主体登记行为，依法对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实施管理措施，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保障经营主体和人民群众合法权益，根据《公司法》《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防范和查处假冒企业登记违法行为规定》《经营主体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东湖高新区实际，制定本工作规范。
第二条 负责经营主体登记的区市场监管局、区政务和大数据局，分别依照职权和分工负责对涉嫌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经营主体登记的行为，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依职权主动调查，依法作出是否撤销经营主体登记的决定。
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的认定工作由作出撤销登记决定的登记机关负责，并应当与撤销登记一并办理。
第三条 对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经营主体登记的，登记机关可以依照规定将存在以下情形的人员列为直接责任人：
（一）登记代理人在登记代理行为中未履行审查责任，无法提供执业记录、代理服务合同等资料；
（二）登记代理人存在《经营主体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依法从重处罚情形；
（三）登记代理人或者登记联络员对虚假登记违法行为起到决定作用，负有组织、决策、指挥等责任，或者具体执行、积极参与虚假登记违法行为；
（四）委托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登记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仍配合登记代理人或者与登记代理人共同实施违法登记行为；
（五）对当次申请进行实名登记确认的经营主体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公司的股东或者发起人、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合伙企业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人、个体工商户经营者、清算组负责人及成员等；
（六）其他对虚假登记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
第四条 登记机关作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前，应当告知相关当事人作出认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有陈述、申辩和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
第五条 登记机关作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后，应当向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送达《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书》，并及时将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的姓名、公民身份号码、虚假登记事实、法律依据及限制期限等信息录入湖北省经营主体登记系统，在系统内予以标注和锁定，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
第六条 自虚假登记被撤销之日起3年内，登记机关对于相关直接责任人作为登记联络员或者登记代理人提交的登记申请，不予登记。湖北省经营主体登记系统自动拦截其身份信息并限制提交；因系统原因未能自动拦截的，登记机关应当驳回登记申请并记录在案。
第七条 本规范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执行；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如有调整的，从其规定。
第八条 本规范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附件：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书

　










附件

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认定书

（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
经查，（经营主体名称）XX年XX月XX日取得的设立/变更（备案）/注销登记，存在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经营主体登记的情形，该次登记（备案）已于XX年XX月XX日被登记机关依法撤销。在调查过程中，登记机关查明你存在：（《经营主体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的相关情形）。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四十条第三款、《经营主体登记申请及代理行为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现决定将你认定为虚假登记直接责任人，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理。
[bookmark: _GoBack]　　如对本认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认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本级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认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登记机关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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